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12號

原      告  姜鈺煊  

訴訟代理人  王文宏律師

            葉庭瑜律師

被      告  蔡旻翰  

0000000000000000

            吳和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鵬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

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

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甲○○負擔2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甲○○如以新臺幣15

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乙○○於民國106年4月25日結婚，婚

後育有1對未成年子女。二人原先感情融洽，然子女出生後

逐漸因教養及照顧等意見不同而發生爭執，於111年6月間開

始分房居住。於112年6月開始，原告發覺被告乙○○行為有

異，時常外出而不願讓原告知道行蹤，且頻繁預定出國機

票，經原告探查後，始知悉被告乙○○與被告甲○○自112

年8月起，分別有於附表所示時間，相約出國渡假、牽手逛

街、摟抱、親吻及共同出入汽車旅館等行為（具體行為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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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附表所示），被告乙○○、甲○○間如附表所示互動往

來顯然已逾越一般社會男女來往份際，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

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甚

鉅，致原告身心受創、家庭破碎、精神遭受莫大之痛苦，被

告乙○○更因此於112年11月間對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原告

與被告乙○○雖於113年3月13日經法院調解離婚，並於113

年3月21日辦理離婚登記，惟此無礙於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與被告乙○○於111年6月間即分房居住，11

2年10月起分居，嗣被告乙○○向鈞院訴請離婚，經鈞院以1

12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離婚等事件受理（下稱系爭離婚訴

訟），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亦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

○離婚，並請求損害賠償；續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

13日於系爭離婚訴訟中調解成立，原告與被告乙○○均同意

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亦達成協議，且

原告與被告乙○○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亦達成各自保有

名下財產並各自負擔債務，且互不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及其他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等權利請求，並拋

棄系爭離婚訴訟其餘請求等調解內容，而作成鈞院112年度

家調字第1457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則原告既

於系爭調解筆錄中同意拋棄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

請求權，自不得再以配偶權被侵害為由請求被告乙○○賠

償；至被告甲○○部分，原告既主張被告甲○○、乙○○共

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重大，而請求被告2人

連帶賠償，然依系爭調解筆錄所示，原告既已免除被告乙○

○之賠償責任，且未特別記載僅免除特定債務人之意思，應

解釋為原告有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則原告自不得再向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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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債務人之被告甲○○再請求損害賠償；退步言之，被告

甲○○於附表所示期間，與被告乙○○互動往來時，並不知

悉被告乙○○與原告間仍有配偶關係，主觀上並無故意或過

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50-153頁）：

（一）被告乙○○於112年11月8日向原告所提起之離婚事件（即

系爭離婚訴訟），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另於112年12月2

8日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及依民法第1056

條第1項、第2項請求被告乙○○賠償50萬元等反訴訴之聲

明，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出之反訴起訴狀，已有記載

主張本件被告2人一同親密出遊、用餐及出入汽車旅館等

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事實，所提出之證據資料與原告本

件起訴狀所附證據資料相同。

（二）被告2人有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為如附表行為態樣欄

所示之行為。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原告主張配偶權被侵害，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請求被

告乙○○、甲○○連帶賠償原告80萬元，是否有理由？茲分

述如下：

（一）原告主張被告2人行為共同侵害原告之配偶身分法益且情

節重大，為有理由：　

　 1、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

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

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

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

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

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

號判決要旨參照）。且民事訴訟之目的在解決紛爭，維持

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之權義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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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就未得相關

當事人同意而擅自（違法）取得之證據，究竟有無證據能

力？尚乏明文規範，應從誠信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憲法

權利之保障，違法取得證據侵害法益之輕重，發現真實與

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而論。而配偶雙

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身分法益，在民事

上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規範之適用，配偶間各自生活上之

隱私權，在配偶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且因類

此配偶違反忠誠義務行為，在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

據取得本極困難，苟取得之證據具有相當之重要性與必要

性，取得之行為又係以秘密為之，非以強暴或脅迫等方式

為之，基於裁判上之真實發現與程序之公正、法秩序之統

一性或違法收集證據誘發防止之調整，綜合比較衡量該證

據之重要性、必要性或審理之對象、收集行為之態樣與被

侵害利益等因素，即非不得採為裁判基礎之證據。本件被

告2人固均辯稱附表所示錄影檔案及截圖照片（下稱系爭

檔案）係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所取得，屬違法取得之證

據，不得作為證據云云（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然原

告辯稱系爭檔案均係在道路旁、賣場停車場等一般人得以

共見共聞之公開場合所攝錄，且非以不法竊錄或強暴、脅

迫等嚴重侵害隱私權、人性尊嚴等方式取得等語。本院審

酌被告2人並未爭執系爭檔案中被告2人行為舉止之真實

性，顯然被告2人確有如附表所示之行為態樣無訛；且系

爭檔案之拍攝地點確為賣場、街道等公開場合，對於被攝

者之隱私權範圍侵害甚微，且被告2人本可自由選擇於公

開場合相處時如何表現舉止，準此，綜合審酌原告在面對

現時不法侵害其配偶權之情況下，考量侵害配偶權行為多

係隱密為之，蒐證不易，如將來提起民事侵害配偶權之損

害賠償訴訟，均須由其負舉證之責，其為防衛自己之權利

而透過在公開場合跟拍被告2人之平和方式，進而取得系

爭檔案作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訴訟之證據資料，考量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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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系爭檔案之手段平和，且非持續、長時間不法侵害隱

私權，亦非以強暴、脅迫方式取得，兼衡系爭檔案於此類

案件中具相當之重要性及必要性，原告確有使用系爭檔案

維護其身分法益之訴訟權益，並促進法院發現真實，未作

其他用途之目的與手段，經利益權衡後，應認原告得以系

爭檔案作為證據方法。被告抗辯原告所提系爭檔案不具證

據能力等語，尚難憑採。

　 2、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

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

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

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

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

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

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

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

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以，婚姻乃男女雙方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締

結之身分契約，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關係之完整享有人格

利益，故於婚姻關係中，當事人間互負有貞操、互守誠信

及維持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民法第195條第3項

所稱之「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即配偶權。而侵害配

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

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

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倘其情節

重大，行為人即應依上開規定對被害人負非財產上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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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撫金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查：

　　⑴附表編號1所示畫面內容，係以手機瀏覽被告乙○○、甲

○○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各自發佈之限時動

態內容，而由被告乙○○、甲○○各自於臉書限時動態發

佈之時間及影像內容以觀，顯係由同一角度、位置所瀏覽

之窗外風景，參以被告2人均不爭執於112年8月6日均係在

馬來西亞，則原告主張被告2人有於112年8月6日同在馬來

西亞之某飯店之同一房間，尚屬有據。另被告2人對於有

如附表編號2、3、4、5、6所示，牽手逛街、共同用餐、

摟抱、親吻，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同自某汽車旅館房間內

步出後駕車離去等事實，均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被告

2人如系爭檔案及附表所示之交往互動實已逾越我國社會

一般對於有配偶之人與異性友人間正常往來情誼之合理認

知，而屬有相當親暱程度之男女情感往來，堪認已達破壞

原告與被告乙○○之間婚姻關係、家庭共同生活之互信基

礎程度，顯非身為配偶之原告可得忍受，被告2人上開行

為自屬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身分關係之法益，且加

害情節重大，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

條、第195條第1、3項規定，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精神慰

撫金，即屬有據。

　　⑵被告甲○○雖辯稱與被告乙○○共同為如附表所示行為舉

止時，不知悉被告乙○○仍有婚姻關係，無侵害原告配偶

權之故意、過失云云。然查，被告乙○○曾於臉書提及

「老婆想買車」等發文內容，此有原告提出被告乙○○臉

書貼文截圖照片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59頁），足認被

告乙○○對於有配偶一事並未特別隱瞞，其既於多人可共

見聞之臉書上提及其有配偶之事實；參以被告甲○○於附

表所示與被告乙○○往來期間，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且

自身亦經歷過2段婚姻關係，對於與異性友人間往來情誼

之界線當有相當程度之合理認知，則被告甲○○決定與被

告乙○○發展如附表所示牽手、摟抱、親吻及單獨出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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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行為舉止前，對於被告乙○○之生活、工作、家庭背

景及婚姻狀態等事項理當已確認知悉，或已藉由被告2人

間之相處而獲悉資訊之可能性極高，被告甲○○又未能舉

證被告乙○○有何刻意向其隱瞞其婚姻狀態或向其偽稱現

為單身之情事，則被告甲○○辯稱對於被告乙○○當時已

婚之事實毫無察覺云云，自非可採。原告主張被告甲○○

知悉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一事，尚屬有據。

　　⑶綜上，被告甲○○所為乃明知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

仍與被告乙○○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

益且情節重大，致使原告原有之夫妻親密關係遭此侵害而

達足以破壞圓滿婚姻及家庭幸福之程度，二者間具有因果

關係，足令原告精神上感受莫大痛苦且情節堪認重大，故

原告主張被告2人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

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二）原告請求被告甲○○賠償精神慰撫金15萬元，為有理由；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

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

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

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

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

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要旨參照）。

　 2、經查，原告與被告乙○○結婚約7年，並育有1子1女，被

告乙○○自112年8月起即陸續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與被

告甲○○共同破壞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最終導

致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21日離婚登記，解消婚姻

關係，對原告所造成之傷害可謂不小，本院審酌兩造陳報

之學經歷及兩造如卷附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所示之所得及財產（見本院不公開卷），暨被告乙○

○、甲○○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之行為

態樣、對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所造成破壞程度、兩造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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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

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精神上損害應以30萬元為適當，逾

此範圍之請求，核屬過高，不應准許。

　 3、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

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

人仍不免其責任；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

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6條第1項、

第280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原告主張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

離婚及請求被告乙○○賠償50萬元，其反訴請求損害賠償

所主張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雖與原告本起訴所主張之侵

權行為事實及證據資料均相同，然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提

起反訴係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請求離婚損害，與本件

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

求離因損害並非一致，不因作成系爭調解筆錄而免除被告

之債務；被告則抗辯依系爭調解筆錄所示內容，原告已免

除被告2人基於侵權行為所負對於原告之損害賠償責任云

云。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離婚訴訟相關卷宗閱覽，被告

乙○○於112年11月8日起訴請求與原告離婚，原告於112

年12月28日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起反訴，除請求與被告乙

○○離婚外，亦主張被告乙○○有如附表所示侵害行為，

而請求精神慰撫金50萬元，此有反訴狀1份可佐【見本院1

12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卷（下稱家調卷）第36-38頁】，

嗣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13日達成調解並作成系爭

調解筆錄。依系爭調解筆錄第5條約定：「兩造各自保有

名下財產並各自負擔名下債務，且同意互不主張夫妻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及其他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上等

權利請求。」；第6條約定：「兩造本件其餘請求均拋

棄。」等字樣，此有系爭調解筆錄附卷可稽（見家調卷第

75-76頁、本院卷第169-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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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之辭句，此觀民法第98條規定亦明。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

意，應從其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

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

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

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觀

諸系爭調解筆錄所使用之上開文字，原告與被告乙○○間

應係就調解當時雙方已經明確知悉之債權為拋棄，且系爭

調解筆錄第6條既已載明「兩造本件其餘請求均拋棄」等

字樣，足認原告與被告乙○○達成調解時，就其反訴主張

被告乙○○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對於原告之損

害賠償責任，原告及被告乙○○同有依系爭調解筆錄一併

為終局解決之意思表示合致存在，堪予認定。是以，被告

乙○○抗辯原告於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已表示免除被告乙

○○因侵害其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之侵權行為所負損害賠償

債務，堪信屬實。原告主張並未因系爭調解筆錄而免除被

告乙○○之賠償責任等情，實非可採。惟依系爭調解筆錄

內容所示，原告並無同時免除被告甲○○之損害賠償責

任，被告甲○○復未能舉證證明原告有免除其債務之意思

表示存在；又本件既無證據證明被告乙○○、甲○○二人

就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額另有約定，是依民法第280條規

定，被告乙○○、甲○○與應平均分擔上開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債務，即其兩人之內部分擔額應各為15萬元（計算

式：30萬元÷2＝15萬元）。是依前揭說明，原告既已免除

被告乙○○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則被告甲○○對原

告所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自應扣除前述已免除被

告乙○○之應分擔額15萬元部分，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甲

○○付損害賠償15萬元（計算式：30萬元-15萬元＝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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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

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損害賠償債務，其

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2月26日送達

被告甲○○，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57

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甲○○給付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第1

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甲○○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12

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

予准許。另被告甲○○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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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
編號 日期 地點 畫面內容/行為態樣 證據資料

1 112年8月6日 馬來西亞亞

庇某飯店

為某手機之開啟行事曆app 之畫面，當天日

期為112年8月6日，後打開社群軟體Faceboo

k，畫面為Rechal Wu（甲○○）之個人帳號

頁面，再點選查看限時動態，畫面為海邊之

夕陽景色，時間為17分鐘前；下一則動態為

影片，動態標題為「一天啥都不做就在這窗

口躺懶骨頭」，畫面為某高樓向外拍之景

色，鏡頭由左至右緩緩移動，畫面上方為海

岸並有船舶停靠，畫面下方有一長方型游泳

池，後鏡頭稍往下移，再由右至左移動後，

往右移並拍攝室內，時間為14分鐘前。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

及 錄 影 光 碟 檔 案

（見本院卷第165-1

67頁、第169頁）

112年8月7日 馬來西亞亞

庇某飯店

為某手機之開啟行事曆app 之畫面，當天日

期為112年8月7日，後打開社群軟體 Facebo

ok，畫面為Terry Tsai（乙○○）之個人帳

號頁面，再點選查看限時動態，畫面為某高

樓向外拍之景色，畫面上方為海岸並有船舶

停靠，畫面下方有一長方型游泳池，當地溫

度為32度，時間為22小時前。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

及 錄 影 光 碟 檔 案

（見本院卷第163

頁、第169頁）

2 112年9月18日 臺北市南港

區

被告2人舉止親密牽手逛街。

被告2人緊密相鄰而坐，一同於餐廳用餐。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

及 錄 影 光 碟 檔 案

（見本院卷第23-25

頁、第169頁）

3 112年9月19日 臺北市松山

區、臺北市

中山區、基

隆北海岸

被告2人共撐1把傘，於街上行走，被告乙○

○並伸手摟被告甲○○肩膀。

被告2人牽手過馬路，並一同坐上被告乙○

○之車輛。

被告2人相互倚靠而坐，被告乙○○伸手摟

抱被告甲○○，並親吻被告甲○○側臉、額

頭、被告2人接吻。

4 112年9月22日 臺北市中正

區、臺北市

南港區探索

汽車旅館、

台北市南港

區、新北市

汐止區

被告2人於某地下停車場牽手行走。

被告乙○○駕車自臺北市南港區探索汽車旅

館離開。

被告乙○○駕車進入新北市汐止區住家大

門。

5 112年9月24日 桃園市中壢

區 、 桃 園

區、桃園高

鐵站

被告乙○○駕駛車輛搭載被告甲○○。

被告乙○○駕車至桃園高鐵站接被告甲○

○。

6 112年9月25日 IKEA桃園店 被告2人舉止親密一同逛IKEA桃園店於被告

甲○○電梯中伸手扶被告乙○○腰，及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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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於停車場伸手扶被告甲○○之肩膀。

7 112年9月30日 桃園市桃園

區大興西路

2段某汽車

旅館

被告2人於上午11時許在桃園市桃園區大興

西路2段某汽車旅館，並於同日12時許自該

汽車旅館房間內走出，坐上停在房間車庫之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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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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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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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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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12號
原      告  姜鈺煊  
訴訟代理人  王文宏律師
            葉庭瑜律師
被      告  蔡旻翰  


            吳和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鵬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甲○○負擔2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甲○○如以新臺幣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乙○○於民國106年4月25日結婚，婚後育有1對未成年子女。二人原先感情融洽，然子女出生後逐漸因教養及照顧等意見不同而發生爭執，於111年6月間開始分房居住。於112年6月開始，原告發覺被告乙○○行為有異，時常外出而不願讓原告知道行蹤，且頻繁預定出國機票，經原告探查後，始知悉被告乙○○與被告甲○○自112年8月起，分別有於附表所示時間，相約出國渡假、牽手逛街、摟抱、親吻及共同出入汽車旅館等行為（具體行為態樣詳如附表所示），被告乙○○、甲○○間如附表所示互動往來顯然已逾越一般社會男女來往份際，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甚鉅，致原告身心受創、家庭破碎、精神遭受莫大之痛苦，被告乙○○更因此於112年11月間對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原告與被告乙○○雖於113年3月13日經法院調解離婚，並於113年3月21日辦理離婚登記，惟此無礙於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與被告乙○○於111年6月間即分房居住，112年10月起分居，嗣被告乙○○向鈞院訴請離婚，經鈞院以112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離婚等事件受理（下稱系爭離婚訴訟），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亦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並請求損害賠償；續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13日於系爭離婚訴訟中調解成立，原告與被告乙○○均同意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亦達成協議，且原告與被告乙○○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亦達成各自保有名下財產並各自負擔債務，且互不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其他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等權利請求，並拋棄系爭離婚訴訟其餘請求等調解內容，而作成鈞院112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則原告既於系爭調解筆錄中同意拋棄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請求權，自不得再以配偶權被侵害為由請求被告乙○○賠償；至被告甲○○部分，原告既主張被告甲○○、乙○○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重大，而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然依系爭調解筆錄所示，原告既已免除被告乙○○之賠償責任，且未特別記載僅免除特定債務人之意思，應解釋為原告有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則原告自不得再向同為連帶債務人之被告甲○○再請求損害賠償；退步言之，被告甲○○於附表所示期間，與被告乙○○互動往來時，並不知悉被告乙○○與原告間仍有配偶關係，主觀上並無故意或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50-153頁）：
（一）被告乙○○於112年11月8日向原告所提起之離婚事件（即系爭離婚訴訟），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另於112年12月28日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及依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請求被告乙○○賠償50萬元等反訴訴之聲明，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出之反訴起訴狀，已有記載主張本件被告2人一同親密出遊、用餐及出入汽車旅館等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事實，所提出之證據資料與原告本件起訴狀所附證據資料相同。
（二）被告2人有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為如附表行為態樣欄所示之行為。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原告主張配偶權被侵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請求被告乙○○、甲○○連帶賠償原告80萬元，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主張被告2人行為共同侵害原告之配偶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為有理由：　
　 1、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要旨參照）。且民事訴訟之目的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之權義關係，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就未得相關當事人同意而擅自（違法）取得之證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應從誠信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憲法權利之保障，違法取得證據侵害法益之輕重，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而論。而配偶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身分法益，在民事上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規範之適用，配偶間各自生活上之隱私權，在配偶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且因類此配偶違反忠誠義務行為，在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取得本極困難，苟取得之證據具有相當之重要性與必要性，取得之行為又係以秘密為之，非以強暴或脅迫等方式為之，基於裁判上之真實發現與程序之公正、法秩序之統一性或違法收集證據誘發防止之調整，綜合比較衡量該證據之重要性、必要性或審理之對象、收集行為之態樣與被侵害利益等因素，即非不得採為裁判基礎之證據。本件被告2人固均辯稱附表所示錄影檔案及截圖照片（下稱系爭檔案）係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所取得，屬違法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證據云云（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然原告辯稱系爭檔案均係在道路旁、賣場停車場等一般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公開場合所攝錄，且非以不法竊錄或強暴、脅迫等嚴重侵害隱私權、人性尊嚴等方式取得等語。本院審酌被告2人並未爭執系爭檔案中被告2人行為舉止之真實性，顯然被告2人確有如附表所示之行為態樣無訛；且系爭檔案之拍攝地點確為賣場、街道等公開場合，對於被攝者之隱私權範圍侵害甚微，且被告2人本可自由選擇於公開場合相處時如何表現舉止，準此，綜合審酌原告在面對現時不法侵害其配偶權之情況下，考量侵害配偶權行為多係隱密為之，蒐證不易，如將來提起民事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訴訟，均須由其負舉證之責，其為防衛自己之權利而透過在公開場合跟拍被告2人之平和方式，進而取得系爭檔案作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訴訟之證據資料，考量原告取得系爭檔案之手段平和，且非持續、長時間不法侵害隱私權，亦非以強暴、脅迫方式取得，兼衡系爭檔案於此類案件中具相當之重要性及必要性，原告確有使用系爭檔案維護其身分法益之訴訟權益，並促進法院發現真實，未作其他用途之目的與手段，經利益權衡後，應認原告得以系爭檔案作為證據方法。被告抗辯原告所提系爭檔案不具證據能力等語，尚難憑採。
　 2、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婚姻乃男女雙方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締結之身分契約，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關係之完整享有人格利益，故於婚姻關係中，當事人間互負有貞操、互守誠信及維持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即配偶權。而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倘其情節重大，行為人即應依上開規定對被害人負非財產上即精神慰撫金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查：
　　⑴附表編號1所示畫面內容，係以手機瀏覽被告乙○○、甲○○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各自發佈之限時動態內容，而由被告乙○○、甲○○各自於臉書限時動態發佈之時間及影像內容以觀，顯係由同一角度、位置所瀏覽之窗外風景，參以被告2人均不爭執於112年8月6日均係在馬來西亞，則原告主張被告2人有於112年8月6日同在馬來西亞之某飯店之同一房間，尚屬有據。另被告2人對於有如附表編號2、3、4、5、6所示，牽手逛街、共同用餐、摟抱、親吻，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同自某汽車旅館房間內步出後駕車離去等事實，均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被告2人如系爭檔案及附表所示之交往互動實已逾越我國社會一般對於有配偶之人與異性友人間正常往來情誼之合理認知，而屬有相當親暱程度之男女情感往來，堪認已達破壞原告與被告乙○○之間婚姻關係、家庭共同生活之互信基礎程度，顯非身為配偶之原告可得忍受，被告2人上開行為自屬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身分關係之法益，且加害情節重大，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3項規定，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有據。
　　⑵被告甲○○雖辯稱與被告乙○○共同為如附表所示行為舉止時，不知悉被告乙○○仍有婚姻關係，無侵害原告配偶權之故意、過失云云。然查，被告乙○○曾於臉書提及「老婆想買車」等發文內容，此有原告提出被告乙○○臉書貼文截圖照片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59頁），足認被告乙○○對於有配偶一事並未特別隱瞞，其既於多人可共見聞之臉書上提及其有配偶之事實；參以被告甲○○於附表所示與被告乙○○往來期間，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且自身亦經歷過2段婚姻關係，對於與異性友人間往來情誼之界線當有相當程度之合理認知，則被告甲○○決定與被告乙○○發展如附表所示牽手、摟抱、親吻及單獨出遊等親密行為舉止前，對於被告乙○○之生活、工作、家庭背景及婚姻狀態等事項理當已確認知悉，或已藉由被告2人間之相處而獲悉資訊之可能性極高，被告甲○○又未能舉證被告乙○○有何刻意向其隱瞞其婚姻狀態或向其偽稱現為單身之情事，則被告甲○○辯稱對於被告乙○○當時已婚之事實毫無察覺云云，自非可採。原告主張被告甲○○知悉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一事，尚屬有據。
　　⑶綜上，被告甲○○所為乃明知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仍與被告乙○○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使原告原有之夫妻親密關係遭此侵害而達足以破壞圓滿婚姻及家庭幸福之程度，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足令原告精神上感受莫大痛苦且情節堪認重大，故原告主張被告2人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二）原告請求被告甲○○賠償精神慰撫金1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要旨參照）。
　 2、經查，原告與被告乙○○結婚約7年，並育有1子1女，被告乙○○自112年8月起即陸續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與被告甲○○共同破壞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最終導致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21日離婚登記，解消婚姻關係，對原告所造成之傷害可謂不小，本院審酌兩造陳報之學經歷及兩造如卷附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之所得及財產（見本院不公開卷），暨被告乙○○、甲○○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之行為態樣、對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所造成破壞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精神上損害應以3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核屬過高，不應准許。
　 3、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6條第1項、第280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原告主張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及請求被告乙○○賠償50萬元，其反訴請求損害賠償所主張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雖與原告本起訴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及證據資料均相同，然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提起反訴係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請求離婚損害，與本件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離因損害並非一致，不因作成系爭調解筆錄而免除被告之債務；被告則抗辯依系爭調解筆錄所示內容，原告已免除被告2人基於侵權行為所負對於原告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離婚訴訟相關卷宗閱覽，被告乙○○於112年11月8日起訴請求與原告離婚，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起反訴，除請求與被告乙○○離婚外，亦主張被告乙○○有如附表所示侵害行為，而請求精神慰撫金50萬元，此有反訴狀1份可佐【見本院112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卷（下稱家調卷）第36-38頁】，嗣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13日達成調解並作成系爭調解筆錄。依系爭調解筆錄第5條約定：「兩造各自保有名下財產並各自負擔名下債務，且同意互不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其他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上等權利請求。」；第6條約定：「兩造本件其餘請求均拋棄。」等字樣，此有系爭調解筆錄附卷可稽（見家調卷第75-76頁、本院卷第169-172頁）。
　　⑵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此觀民法第98條規定亦明。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從其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系爭調解筆錄所使用之上開文字，原告與被告乙○○間應係就調解當時雙方已經明確知悉之債權為拋棄，且系爭調解筆錄第6條既已載明「兩造本件其餘請求均拋棄」等字樣，足認原告與被告乙○○達成調解時，就其反訴主張被告乙○○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對於原告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及被告乙○○同有依系爭調解筆錄一併為終局解決之意思表示合致存在，堪予認定。是以，被告乙○○抗辯原告於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已表示免除被告乙○○因侵害其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之侵權行為所負損害賠償債務，堪信屬實。原告主張並未因系爭調解筆錄而免除被告乙○○之賠償責任等情，實非可採。惟依系爭調解筆錄內容所示，原告並無同時免除被告甲○○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甲○○復未能舉證證明原告有免除其債務之意思表示存在；又本件既無證據證明被告乙○○、甲○○二人就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額另有約定，是依民法第280條規定，被告乙○○、甲○○與應平均分擔上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即其兩人之內部分擔額應各為15萬元（計算式：30萬元÷2＝15萬元）。是依前揭說明，原告既已免除被告乙○○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則被告甲○○對原告所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自應扣除前述已免除被告乙○○之應分擔額15萬元部分，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甲○○付損害賠償15萬元（計算式：30萬元-15萬元＝1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損害賠償債務，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2月26日送達被告甲○○，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57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甲○○給付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甲○○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另被告甲○○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
		編號

		日期

		地點

		畫面內容/行為態樣

		證據資料



		1

		112年8月6日

		馬來西亞亞庇某飯店

		為某手機之開啟行事曆app 之畫面，當天日期為112年8月6日，後打開社群軟體Facebook，畫面為Rechal Wu（甲○○）之個人帳號頁面，再點選查看限時動態，畫面為海邊之夕陽景色，時間為17分鐘前；下一則動態為影片，動態標題為「一天啥都不做就在這窗口躺懶骨頭」，畫面為某高樓向外拍之景色，鏡頭由左至右緩緩移動，畫面上方為海岸並有船舶停靠，畫面下方有一長方型游泳池，後鏡頭稍往下移，再由右至左移動後，往右移並拍攝室內，時間為14分鐘前。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165-167頁、第169頁）



		


		112年8月7日

		馬來西亞亞庇某飯店

		為某手機之開啟行事曆app 之畫面，當天日期為112年8月7日，後打開社群軟體 Facebook，畫面為Terry Tsai（乙○○）之個人帳號頁面，再點選查看限時動態，畫面為某高樓向外拍之景色，畫面上方為海岸並有船舶停靠，畫面下方有一長方型游泳池，當地溫度為32度，時間為22小時前。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163頁、第169頁）





		2

		112年9月18日

		臺北市南港區

		被告2人舉止親密牽手逛街。
被告2人緊密相鄰而坐，一同於餐廳用餐。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23-25頁、第169頁）









		3

		112年9月19日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中山區、基隆北海岸

		被告2人共撐1把傘，於街上行走，被告乙○○並伸手摟被告甲○○肩膀。
被告2人牽手過馬路，並一同坐上被告乙○○之車輛。
被告2人相互倚靠而坐，被告乙○○伸手摟抱被告甲○○，並親吻被告甲○○側臉、額頭、被告2人接吻。

		




		4

		112年9月22日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南港區探索汽車旅館、台北市南港區、新北市汐止區

		被告2人於某地下停車場牽手行走。
被告乙○○駕車自臺北市南港區探索汽車旅館離開。
被告乙○○駕車進入新北市汐止區住家大門。



		




		5

		112年9月24日

		桃園市中壢區、桃園區、桃園高鐵站

		被告乙○○駕駛車輛搭載被告甲○○。
被告乙○○駕車至桃園高鐵站接被告甲○○。

		




		6

		112年9月25日

		IKEA桃園店

		被告2人舉止親密一同逛IKEA桃園店於被告甲○○電梯中伸手扶被告乙○○腰，及被告乙○○於停車場伸手扶被告甲○○之肩膀。

		




		7

		112年9月30日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某汽車旅館

		被告2人於上午11時許在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某汽車旅館，並於同日12時許自該汽車旅館房間內走出，坐上停在房間車庫之車輛。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12號

原      告  姜鈺煊  

訴訟代理人  王文宏律師

            葉庭瑜律師

被      告  蔡旻翰  



            吳和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鵬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

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甲○○負擔2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甲○○如以新臺幣15萬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乙○○於民國106年4月25日結婚，婚後

    育有1對未成年子女。二人原先感情融洽，然子女出生後逐

    漸因教養及照顧等意見不同而發生爭執，於111年6月間開始

    分房居住。於112年6月開始，原告發覺被告乙○○行為有異，

    時常外出而不願讓原告知道行蹤，且頻繁預定出國機票，經

    原告探查後，始知悉被告乙○○與被告甲○○自112年8月起，分

    別有於附表所示時間，相約出國渡假、牽手逛街、摟抱、親

    吻及共同出入汽車旅館等行為（具體行為態樣詳如附表所示

    ），被告乙○○、甲○○間如附表所示互動往來顯然已逾越一般

    社會男女來往份際，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甚鉅，致原告身心受

    創、家庭破碎、精神遭受莫大之痛苦，被告乙○○更因此於11

    2年11月間對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原告與被告乙○○雖於113年

    3月13日經法院調解離婚，並於113年3月21日辦理離婚登記

    ，惟此無礙於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等

    語。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與被告乙○○於111年6月間即分房居住，112

    年10月起分居，嗣被告乙○○向鈞院訴請離婚，經鈞院以112

    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離婚等事件受理（下稱系爭離婚訴訟）

    ，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亦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

    ，並請求損害賠償；續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13日於系

    爭離婚訴訟中調解成立，原告與被告乙○○均同意離婚，對於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亦達成協議，且原告與被告

    乙○○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亦達成各自保有名下財產並各

    自負擔債務，且互不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其他一切

    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等權利請求，並拋棄系爭離婚訴

    訟其餘請求等調解內容，而作成鈞院112年度家調字第1457

    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則原告既於系爭調解筆

    錄中同意拋棄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請求權，自不

    得再以配偶權被侵害為由請求被告乙○○賠償；至被告甲○○部

    分，原告既主張被告甲○○、乙○○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

    之身分法益重大，而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然依系爭調解

    筆錄所示，原告既已免除被告乙○○之賠償責任，且未特別記

    載僅免除特定債務人之意思，應解釋為原告有消滅全部債務

    之意思，則原告自不得再向同為連帶債務人之被告甲○○再請

    求損害賠償；退步言之，被告甲○○於附表所示期間，與被告

    乙○○互動往來時，並不知悉被告乙○○與原告間仍有配偶關係

    ，主觀上並無故意或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50-153頁）：

（一）被告乙○○於112年11月8日向原告所提起之離婚事件（即系

      爭離婚訴訟），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另於112年12月28

      日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及依民法第1056條第

      1項、第2項請求被告乙○○賠償50萬元等反訴訴之聲明，原

      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出之反訴起訴狀，已有記載主張本

      件被告2人一同親密出遊、用餐及出入汽車旅館等如附表

      所示之侵權行為事實，所提出之證據資料與原告本件起訴

      狀所附證據資料相同。

（二）被告2人有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為如附表行為態樣欄

      所示之行為。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原告主張配偶權被侵害，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請求被

    告乙○○、甲○○連帶賠償原告80萬元，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

    下：

（一）原告主張被告2人行為共同侵害原告之配偶身分法益且情

      節重大，為有理由：　

　 1、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

      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

      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

      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

      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

      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

      號判決要旨參照）。且民事訴訟之目的在解決紛爭，維持

      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之權義關係

      ，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就未得相關當

      事人同意而擅自（違法）取得之證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

      ？尚乏明文規範，應從誠信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憲法權

      利之保障，違法取得證據侵害法益之輕重，發現真實與促

      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而論。而配偶雙方

      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身分法益，在民事上

      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規範之適用，配偶間各自生活上之隱

      私權，在配偶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且因類此

      配偶違反忠誠義務行為，在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

      取得本極困難，苟取得之證據具有相當之重要性與必要性

      ，取得之行為又係以秘密為之，非以強暴或脅迫等方式為

      之，基於裁判上之真實發現與程序之公正、法秩序之統一

      性或違法收集證據誘發防止之調整，綜合比較衡量該證據

      之重要性、必要性或審理之對象、收集行為之態樣與被侵

      害利益等因素，即非不得採為裁判基礎之證據。本件被告

      2人固均辯稱附表所示錄影檔案及截圖照片（下稱系爭檔

      案）係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所取得，屬違法取得之證據，

      不得作為證據云云（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然原告辯

      稱系爭檔案均係在道路旁、賣場停車場等一般人得以共見

      共聞之公開場合所攝錄，且非以不法竊錄或強暴、脅迫等

      嚴重侵害隱私權、人性尊嚴等方式取得等語。本院審酌被

      告2人並未爭執系爭檔案中被告2人行為舉止之真實性，顯

      然被告2人確有如附表所示之行為態樣無訛；且系爭檔案

      之拍攝地點確為賣場、街道等公開場合，對於被攝者之隱

      私權範圍侵害甚微，且被告2人本可自由選擇於公開場合

      相處時如何表現舉止，準此，綜合審酌原告在面對現時不

      法侵害其配偶權之情況下，考量侵害配偶權行為多係隱密

      為之，蒐證不易，如將來提起民事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

      訴訟，均須由其負舉證之責，其為防衛自己之權利而透過

      在公開場合跟拍被告2人之平和方式，進而取得系爭檔案

      作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訴訟之證據資料，考量原告取得系

      爭檔案之手段平和，且非持續、長時間不法侵害隱私權，

      亦非以強暴、脅迫方式取得，兼衡系爭檔案於此類案件中

      具相當之重要性及必要性，原告確有使用系爭檔案維護其

      身分法益之訴訟權益，並促進法院發現真實，未作其他用

      途之目的與手段，經利益權衡後，應認原告得以系爭檔案

      作為證據方法。被告抗辯原告所提系爭檔案不具證據能力

      等語，尚難憑採。

　 2、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

      ，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

      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

      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

      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

      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

      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

      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

      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以，婚姻乃男女雙方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締結之

      身分契約，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關係之完整享有人格利益

      ，故於婚姻關係中，當事人間互負有貞操、互守誠信及維

      持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

      之「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即配偶權。而侵害配偶權

      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

      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

      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

      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倘其情節重大

      ，行為人即應依上開規定對被害人負非財產上即精神慰撫

      金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查：

　　⑴附表編號1所示畫面內容，係以手機瀏覽被告乙○○、甲○○於

      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各自發佈之限時動態內容

      ，而由被告乙○○、甲○○各自於臉書限時動態發佈之時間及

      影像內容以觀，顯係由同一角度、位置所瀏覽之窗外風景

      ，參以被告2人均不爭執於112年8月6日均係在馬來西亞，

      則原告主張被告2人有於112年8月6日同在馬來西亞之某飯

      店之同一房間，尚屬有據。另被告2人對於有如附表編號2

      、3、4、5、6所示，牽手逛街、共同用餐、摟抱、親吻，

      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同自某汽車旅館房間內步出後駕車離

      去等事實，均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被告2人如系爭檔

      案及附表所示之交往互動實已逾越我國社會一般對於有配

      偶之人與異性友人間正常往來情誼之合理認知，而屬有相

      當親暱程度之男女情感往來，堪認已達破壞原告與被告乙

      ○○之間婚姻關係、家庭共同生活之互信基礎程度，顯非身

      為配偶之原告可得忍受，被告2人上開行為自屬共同不法

      侵害原告基於配偶身分關係之法益，且加害情節重大，是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3

      項規定，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有據。

　　⑵被告甲○○雖辯稱與被告乙○○共同為如附表所示行為舉止時

      ，不知悉被告乙○○仍有婚姻關係，無侵害原告配偶權之故

      意、過失云云。然查，被告乙○○曾於臉書提及「老婆想買

      車」等發文內容，此有原告提出被告乙○○臉書貼文截圖照

      片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59頁），足認被告乙○○對於有

      配偶一事並未特別隱瞞，其既於多人可共見聞之臉書上提

      及其有配偶之事實；參以被告甲○○於附表所示與被告乙○○

      往來期間，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且自身亦經歷過2段婚

      姻關係，對於與異性友人間往來情誼之界線當有相當程度

      之合理認知，則被告甲○○決定與被告乙○○發展如附表所示

      牽手、摟抱、親吻及單獨出遊等親密行為舉止前，對於被

      告乙○○之生活、工作、家庭背景及婚姻狀態等事項理當已

      確認知悉，或已藉由被告2人間之相處而獲悉資訊之可能

      性極高，被告甲○○又未能舉證被告乙○○有何刻意向其隱瞞

      其婚姻狀態或向其偽稱現為單身之情事，則被告甲○○辯稱

      對於被告乙○○當時已婚之事實毫無察覺云云，自非可採。

      原告主張被告甲○○知悉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一事，尚屬

      有據。

　　⑶綜上，被告甲○○所為乃明知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仍與

      被告乙○○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

      節重大，致使原告原有之夫妻親密關係遭此侵害而達足以

      破壞圓滿婚姻及家庭幸福之程度，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

      足令原告精神上感受莫大痛苦且情節堪認重大，故原告主

      張被告2人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賠償其

      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二）原告請求被告甲○○賠償精神慰撫金15萬元，為有理由；逾

      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

      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

      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

      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

      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

      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要旨參照）。

　 2、經查，原告與被告乙○○結婚約7年，並育有1子1女，被告

      乙○○自112年8月起即陸續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與被告甲

      ○○共同破壞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最終導致原告

      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21日離婚登記，解消婚姻關係，對

      原告所造成之傷害可謂不小，本院審酌兩造陳報之學經歷

      及兩造如卷附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之

      所得及財產（見本院不公開卷），暨被告乙○○、甲○○共同

      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之行為態樣、對原告婚

      姻生活之圓滿所造成破壞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

      狀況，及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

      求賠償精神上損害應以3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

      核屬過高，不應准許。

　 3、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

      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

      人仍不免其責任；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

      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6條第1項、

      第280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原告主張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

      婚及請求被告乙○○賠償50萬元，其反訴請求損害賠償所主

      張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雖與原告本起訴所主張之侵權行

      為事實及證據資料均相同，然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提起反

      訴係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請求離婚損害，與本件係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離

      因損害並非一致，不因作成系爭調解筆錄而免除被告之債

      務；被告則抗辯依系爭調解筆錄所示內容，原告已免除被

      告2人基於侵權行為所負對於原告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

      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離婚訴訟相關卷宗閱覽，被告乙○○

      於112年11月8日起訴請求與原告離婚，原告於112年12月2

      8日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起反訴，除請求與被告乙○○離婚

      外，亦主張被告乙○○有如附表所示侵害行為，而請求精神

      慰撫金50萬元，此有反訴狀1份可佐【見本院112年度家調

      字第1457號卷（下稱家調卷）第36-38頁】，嗣原告與被

      告乙○○於113年3月13日達成調解並作成系爭調解筆錄。依

      系爭調解筆錄第5條約定：「兩造各自保有名下財產並各

      自負擔名下債務，且同意互不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及其他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上等權利請求。」

      ；第6條約定：「兩造本件其餘請求均拋棄。」等字樣，

      此有系爭調解筆錄附卷可稽（見家調卷第75-76頁、本院

      卷第169-172頁）。

　　⑵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之辭句，此觀民法第98條規定亦明。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

      意，應從其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

      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

      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

      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觀

      諸系爭調解筆錄所使用之上開文字，原告與被告乙○○間應

      係就調解當時雙方已經明確知悉之債權為拋棄，且系爭調

      解筆錄第6條既已載明「兩造本件其餘請求均拋棄」等字

      樣，足認原告與被告乙○○達成調解時，就其反訴主張被告

      乙○○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對於原告之損害賠償

      責任，原告及被告乙○○同有依系爭調解筆錄一併為終局解

      決之意思表示合致存在，堪予認定。是以，被告乙○○抗辯

      原告於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已表示免除被告乙○○因侵害其

      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之侵權行為所負損害賠償債務，堪信屬

      實。原告主張並未因系爭調解筆錄而免除被告乙○○之賠償

      責任等情，實非可採。惟依系爭調解筆錄內容所示，原告

      並無同時免除被告甲○○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甲○○復未能

      舉證證明原告有免除其債務之意思表示存在；又本件既無

      證據證明被告乙○○、甲○○二人就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額另

      有約定，是依民法第280條規定，被告乙○○、甲○○與應平

      均分擔上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即其兩人之內部分擔

      額應各為15萬元（計算式：30萬元÷2＝15萬元）。是依前

      揭說明，原告既已免除被告乙○○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

      ，則被告甲○○對原告所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自應

      扣除前述已免除被告乙○○之應分擔額15萬元部分，準此，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甲○○付損害賠償15萬元（計算式：30萬元-1

      5萬元＝1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損害賠償債務，其給付

    並無確定期限，原告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2月26日送達被告

    甲○○，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57頁），是

    原告請求被告甲○○給付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第1

    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甲○○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12月2

    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

    予准許。另被告甲○○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

    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

    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

編號 日期 地點 畫面內容/行為態樣 證據資料 1 112年8月6日 馬來西亞亞庇某飯店 為某手機之開啟行事曆app 之畫面，當天日期為112年8月6日，後打開社群軟體Facebook，畫面為Rechal Wu（甲○○）之個人帳號頁面，再點選查看限時動態，畫面為海邊之夕陽景色，時間為17分鐘前；下一則動態為影片，動態標題為「一天啥都不做就在這窗口躺懶骨頭」，畫面為某高樓向外拍之景色，鏡頭由左至右緩緩移動，畫面上方為海岸並有船舶停靠，畫面下方有一長方型游泳池，後鏡頭稍往下移，再由右至左移動後，往右移並拍攝室內，時間為14分鐘前。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165-167頁、第169頁）  112年8月7日 馬來西亞亞庇某飯店 為某手機之開啟行事曆app 之畫面，當天日期為112年8月7日，後打開社群軟體 Facebook，畫面為Terry Tsai（乙○○）之個人帳號頁面，再點選查看限時動態，畫面為某高樓向外拍之景色，畫面上方為海岸並有船舶停靠，畫面下方有一長方型游泳池，當地溫度為32度，時間為22小時前。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163頁、第169頁）  2 112年9月18日 臺北市南港區 被告2人舉止親密牽手逛街。 被告2人緊密相鄰而坐，一同於餐廳用餐。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23-25頁、第169頁）    3 112年9月19日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中山區、基隆北海岸 被告2人共撐1把傘，於街上行走，被告乙○○並伸手摟被告甲○○肩膀。 被告2人牽手過馬路，並一同坐上被告乙○○之車輛。 被告2人相互倚靠而坐，被告乙○○伸手摟抱被告甲○○，並親吻被告甲○○側臉、額頭、被告2人接吻。  4 112年9月22日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南港區探索汽車旅館、台北市南港區、新北市汐止區 被告2人於某地下停車場牽手行走。 被告乙○○駕車自臺北市南港區探索汽車旅館離開。 被告乙○○駕車進入新北市汐止區住家大門。   5 112年9月24日 桃園市中壢區、桃園區、桃園高鐵站 被告乙○○駕駛車輛搭載被告甲○○。 被告乙○○駕車至桃園高鐵站接被告甲○○。  6 112年9月25日 IKEA桃園店 被告2人舉止親密一同逛IKEA桃園店於被告甲○○電梯中伸手扶被告乙○○腰，及被告乙○○於停車場伸手扶被告甲○○之肩膀。  7 112年9月30日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某汽車旅館 被告2人於上午11時許在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某汽車旅館，並於同日12時許自該汽車旅館房間內走出，坐上停在房間車庫之車輛。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12號
原      告  姜鈺煊  
訴訟代理人  王文宏律師
            葉庭瑜律師
被      告  蔡旻翰  


            吳和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鵬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甲○○負擔2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甲○○如以新臺幣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乙○○於民國106年4月25日結婚，婚後育有1對未成年子女。二人原先感情融洽，然子女出生後逐漸因教養及照顧等意見不同而發生爭執，於111年6月間開始分房居住。於112年6月開始，原告發覺被告乙○○行為有異，時常外出而不願讓原告知道行蹤，且頻繁預定出國機票，經原告探查後，始知悉被告乙○○與被告甲○○自112年8月起，分別有於附表所示時間，相約出國渡假、牽手逛街、摟抱、親吻及共同出入汽車旅館等行為（具體行為態樣詳如附表所示），被告乙○○、甲○○間如附表所示互動往來顯然已逾越一般社會男女來往份際，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甚鉅，致原告身心受創、家庭破碎、精神遭受莫大之痛苦，被告乙○○更因此於112年11月間對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原告與被告乙○○雖於113年3月13日經法院調解離婚，並於113年3月21日辦理離婚登記，惟此無礙於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與被告乙○○於111年6月間即分房居住，112年10月起分居，嗣被告乙○○向鈞院訴請離婚，經鈞院以112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離婚等事件受理（下稱系爭離婚訴訟），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亦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並請求損害賠償；續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13日於系爭離婚訴訟中調解成立，原告與被告乙○○均同意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亦達成協議，且原告與被告乙○○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亦達成各自保有名下財產並各自負擔債務，且互不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其他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等權利請求，並拋棄系爭離婚訴訟其餘請求等調解內容，而作成鈞院112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則原告既於系爭調解筆錄中同意拋棄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請求權，自不得再以配偶權被侵害為由請求被告乙○○賠償；至被告甲○○部分，原告既主張被告甲○○、乙○○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重大，而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然依系爭調解筆錄所示，原告既已免除被告乙○○之賠償責任，且未特別記載僅免除特定債務人之意思，應解釋為原告有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則原告自不得再向同為連帶債務人之被告甲○○再請求損害賠償；退步言之，被告甲○○於附表所示期間，與被告乙○○互動往來時，並不知悉被告乙○○與原告間仍有配偶關係，主觀上並無故意或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50-153頁）：
（一）被告乙○○於112年11月8日向原告所提起之離婚事件（即系爭離婚訴訟），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另於112年12月28日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及依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請求被告乙○○賠償50萬元等反訴訴之聲明，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出之反訴起訴狀，已有記載主張本件被告2人一同親密出遊、用餐及出入汽車旅館等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事實，所提出之證據資料與原告本件起訴狀所附證據資料相同。
（二）被告2人有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為如附表行為態樣欄所示之行為。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原告主張配偶權被侵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請求被告乙○○、甲○○連帶賠償原告80萬元，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主張被告2人行為共同侵害原告之配偶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為有理由：　
　 1、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要旨參照）。且民事訴訟之目的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之權義關係，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就未得相關當事人同意而擅自（違法）取得之證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應從誠信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憲法權利之保障，違法取得證據侵害法益之輕重，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而論。而配偶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身分法益，在民事上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規範之適用，配偶間各自生活上之隱私權，在配偶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且因類此配偶違反忠誠義務行為，在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取得本極困難，苟取得之證據具有相當之重要性與必要性，取得之行為又係以秘密為之，非以強暴或脅迫等方式為之，基於裁判上之真實發現與程序之公正、法秩序之統一性或違法收集證據誘發防止之調整，綜合比較衡量該證據之重要性、必要性或審理之對象、收集行為之態樣與被侵害利益等因素，即非不得採為裁判基礎之證據。本件被告2人固均辯稱附表所示錄影檔案及截圖照片（下稱系爭檔案）係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所取得，屬違法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證據云云（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然原告辯稱系爭檔案均係在道路旁、賣場停車場等一般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公開場合所攝錄，且非以不法竊錄或強暴、脅迫等嚴重侵害隱私權、人性尊嚴等方式取得等語。本院審酌被告2人並未爭執系爭檔案中被告2人行為舉止之真實性，顯然被告2人確有如附表所示之行為態樣無訛；且系爭檔案之拍攝地點確為賣場、街道等公開場合，對於被攝者之隱私權範圍侵害甚微，且被告2人本可自由選擇於公開場合相處時如何表現舉止，準此，綜合審酌原告在面對現時不法侵害其配偶權之情況下，考量侵害配偶權行為多係隱密為之，蒐證不易，如將來提起民事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訴訟，均須由其負舉證之責，其為防衛自己之權利而透過在公開場合跟拍被告2人之平和方式，進而取得系爭檔案作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訴訟之證據資料，考量原告取得系爭檔案之手段平和，且非持續、長時間不法侵害隱私權，亦非以強暴、脅迫方式取得，兼衡系爭檔案於此類案件中具相當之重要性及必要性，原告確有使用系爭檔案維護其身分法益之訴訟權益，並促進法院發現真實，未作其他用途之目的與手段，經利益權衡後，應認原告得以系爭檔案作為證據方法。被告抗辯原告所提系爭檔案不具證據能力等語，尚難憑採。
　 2、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婚姻乃男女雙方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締結之身分契約，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關係之完整享有人格利益，故於婚姻關係中，當事人間互負有貞操、互守誠信及維持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即配偶權。而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倘其情節重大，行為人即應依上開規定對被害人負非財產上即精神慰撫金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查：
　　⑴附表編號1所示畫面內容，係以手機瀏覽被告乙○○、甲○○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各自發佈之限時動態內容，而由被告乙○○、甲○○各自於臉書限時動態發佈之時間及影像內容以觀，顯係由同一角度、位置所瀏覽之窗外風景，參以被告2人均不爭執於112年8月6日均係在馬來西亞，則原告主張被告2人有於112年8月6日同在馬來西亞之某飯店之同一房間，尚屬有據。另被告2人對於有如附表編號2、3、4、5、6所示，牽手逛街、共同用餐、摟抱、親吻，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同自某汽車旅館房間內步出後駕車離去等事實，均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被告2人如系爭檔案及附表所示之交往互動實已逾越我國社會一般對於有配偶之人與異性友人間正常往來情誼之合理認知，而屬有相當親暱程度之男女情感往來，堪認已達破壞原告與被告乙○○之間婚姻關係、家庭共同生活之互信基礎程度，顯非身為配偶之原告可得忍受，被告2人上開行為自屬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身分關係之法益，且加害情節重大，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3項規定，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有據。
　　⑵被告甲○○雖辯稱與被告乙○○共同為如附表所示行為舉止時，不知悉被告乙○○仍有婚姻關係，無侵害原告配偶權之故意、過失云云。然查，被告乙○○曾於臉書提及「老婆想買車」等發文內容，此有原告提出被告乙○○臉書貼文截圖照片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59頁），足認被告乙○○對於有配偶一事並未特別隱瞞，其既於多人可共見聞之臉書上提及其有配偶之事實；參以被告甲○○於附表所示與被告乙○○往來期間，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且自身亦經歷過2段婚姻關係，對於與異性友人間往來情誼之界線當有相當程度之合理認知，則被告甲○○決定與被告乙○○發展如附表所示牽手、摟抱、親吻及單獨出遊等親密行為舉止前，對於被告乙○○之生活、工作、家庭背景及婚姻狀態等事項理當已確認知悉，或已藉由被告2人間之相處而獲悉資訊之可能性極高，被告甲○○又未能舉證被告乙○○有何刻意向其隱瞞其婚姻狀態或向其偽稱現為單身之情事，則被告甲○○辯稱對於被告乙○○當時已婚之事實毫無察覺云云，自非可採。原告主張被告甲○○知悉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一事，尚屬有據。
　　⑶綜上，被告甲○○所為乃明知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仍與被告乙○○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使原告原有之夫妻親密關係遭此侵害而達足以破壞圓滿婚姻及家庭幸福之程度，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足令原告精神上感受莫大痛苦且情節堪認重大，故原告主張被告2人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二）原告請求被告甲○○賠償精神慰撫金1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要旨參照）。
　 2、經查，原告與被告乙○○結婚約7年，並育有1子1女，被告乙○○自112年8月起即陸續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與被告甲○○共同破壞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最終導致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21日離婚登記，解消婚姻關係，對原告所造成之傷害可謂不小，本院審酌兩造陳報之學經歷及兩造如卷附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之所得及財產（見本院不公開卷），暨被告乙○○、甲○○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之行為態樣、對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所造成破壞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精神上損害應以3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核屬過高，不應准許。
　 3、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6條第1項、第280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原告主張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及請求被告乙○○賠償50萬元，其反訴請求損害賠償所主張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雖與原告本起訴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及證據資料均相同，然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提起反訴係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請求離婚損害，與本件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離因損害並非一致，不因作成系爭調解筆錄而免除被告之債務；被告則抗辯依系爭調解筆錄所示內容，原告已免除被告2人基於侵權行為所負對於原告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離婚訴訟相關卷宗閱覽，被告乙○○於112年11月8日起訴請求與原告離婚，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起反訴，除請求與被告乙○○離婚外，亦主張被告乙○○有如附表所示侵害行為，而請求精神慰撫金50萬元，此有反訴狀1份可佐【見本院112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卷（下稱家調卷）第36-38頁】，嗣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13日達成調解並作成系爭調解筆錄。依系爭調解筆錄第5條約定：「兩造各自保有名下財產並各自負擔名下債務，且同意互不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其他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上等權利請求。」；第6條約定：「兩造本件其餘請求均拋棄。」等字樣，此有系爭調解筆錄附卷可稽（見家調卷第75-76頁、本院卷第169-172頁）。
　　⑵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此觀民法第98條規定亦明。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從其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系爭調解筆錄所使用之上開文字，原告與被告乙○○間應係就調解當時雙方已經明確知悉之債權為拋棄，且系爭調解筆錄第6條既已載明「兩造本件其餘請求均拋棄」等字樣，足認原告與被告乙○○達成調解時，就其反訴主張被告乙○○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對於原告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及被告乙○○同有依系爭調解筆錄一併為終局解決之意思表示合致存在，堪予認定。是以，被告乙○○抗辯原告於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已表示免除被告乙○○因侵害其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之侵權行為所負損害賠償債務，堪信屬實。原告主張並未因系爭調解筆錄而免除被告乙○○之賠償責任等情，實非可採。惟依系爭調解筆錄內容所示，原告並無同時免除被告甲○○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甲○○復未能舉證證明原告有免除其債務之意思表示存在；又本件既無證據證明被告乙○○、甲○○二人就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額另有約定，是依民法第280條規定，被告乙○○、甲○○與應平均分擔上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即其兩人之內部分擔額應各為15萬元（計算式：30萬元÷2＝15萬元）。是依前揭說明，原告既已免除被告乙○○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則被告甲○○對原告所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自應扣除前述已免除被告乙○○之應分擔額15萬元部分，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甲○○付損害賠償15萬元（計算式：30萬元-15萬元＝1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損害賠償債務，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2月26日送達被告甲○○，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57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甲○○給付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甲○○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另被告甲○○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
		編號

		日期

		地點

		畫面內容/行為態樣

		證據資料



		1

		112年8月6日

		馬來西亞亞庇某飯店

		為某手機之開啟行事曆app 之畫面，當天日期為112年8月6日，後打開社群軟體Facebook，畫面為Rechal Wu（甲○○）之個人帳號頁面，再點選查看限時動態，畫面為海邊之夕陽景色，時間為17分鐘前；下一則動態為影片，動態標題為「一天啥都不做就在這窗口躺懶骨頭」，畫面為某高樓向外拍之景色，鏡頭由左至右緩緩移動，畫面上方為海岸並有船舶停靠，畫面下方有一長方型游泳池，後鏡頭稍往下移，再由右至左移動後，往右移並拍攝室內，時間為14分鐘前。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165-167頁、第169頁）



		


		112年8月7日

		馬來西亞亞庇某飯店

		為某手機之開啟行事曆app 之畫面，當天日期為112年8月7日，後打開社群軟體 Facebook，畫面為Terry Tsai（乙○○）之個人帳號頁面，再點選查看限時動態，畫面為某高樓向外拍之景色，畫面上方為海岸並有船舶停靠，畫面下方有一長方型游泳池，當地溫度為32度，時間為22小時前。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163頁、第169頁）





		2

		112年9月18日

		臺北市南港區

		被告2人舉止親密牽手逛街。
被告2人緊密相鄰而坐，一同於餐廳用餐。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23-25頁、第169頁）









		3

		112年9月19日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中山區、基隆北海岸

		被告2人共撐1把傘，於街上行走，被告乙○○並伸手摟被告甲○○肩膀。
被告2人牽手過馬路，並一同坐上被告乙○○之車輛。
被告2人相互倚靠而坐，被告乙○○伸手摟抱被告甲○○，並親吻被告甲○○側臉、額頭、被告2人接吻。

		




		4

		112年9月22日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南港區探索汽車旅館、台北市南港區、新北市汐止區

		被告2人於某地下停車場牽手行走。
被告乙○○駕車自臺北市南港區探索汽車旅館離開。
被告乙○○駕車進入新北市汐止區住家大門。



		




		5

		112年9月24日

		桃園市中壢區、桃園區、桃園高鐵站

		被告乙○○駕駛車輛搭載被告甲○○。
被告乙○○駕車至桃園高鐵站接被告甲○○。

		




		6

		112年9月25日

		IKEA桃園店

		被告2人舉止親密一同逛IKEA桃園店於被告甲○○電梯中伸手扶被告乙○○腰，及被告乙○○於停車場伸手扶被告甲○○之肩膀。

		




		7

		112年9月30日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某汽車旅館

		被告2人於上午11時許在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某汽車旅館，並於同日12時許自該汽車旅館房間內走出，坐上停在房間車庫之車輛。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12號

原      告  姜鈺煊  

訴訟代理人  王文宏律師

            葉庭瑜律師

被      告  蔡旻翰  



            吳和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鵬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甲○○負擔2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甲○○如以新臺幣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乙○○於民國106年4月25日結婚，婚後育有1對未成年子女。二人原先感情融洽，然子女出生後逐漸因教養及照顧等意見不同而發生爭執，於111年6月間開始分房居住。於112年6月開始，原告發覺被告乙○○行為有異，時常外出而不願讓原告知道行蹤，且頻繁預定出國機票，經原告探查後，始知悉被告乙○○與被告甲○○自112年8月起，分別有於附表所示時間，相約出國渡假、牽手逛街、摟抱、親吻及共同出入汽車旅館等行為（具體行為態樣詳如附表所示），被告乙○○、甲○○間如附表所示互動往來顯然已逾越一般社會男女來往份際，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甚鉅，致原告身心受創、家庭破碎、精神遭受莫大之痛苦，被告乙○○更因此於112年11月間對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原告與被告乙○○雖於113年3月13日經法院調解離婚，並於113年3月21日辦理離婚登記，惟此無礙於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與被告乙○○於111年6月間即分房居住，112年10月起分居，嗣被告乙○○向鈞院訴請離婚，經鈞院以112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離婚等事件受理（下稱系爭離婚訴訟），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亦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並請求損害賠償；續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13日於系爭離婚訴訟中調解成立，原告與被告乙○○均同意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亦達成協議，且原告與被告乙○○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亦達成各自保有名下財產並各自負擔債務，且互不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其他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等權利請求，並拋棄系爭離婚訴訟其餘請求等調解內容，而作成鈞院112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則原告既於系爭調解筆錄中同意拋棄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請求權，自不得再以配偶權被侵害為由請求被告乙○○賠償；至被告甲○○部分，原告既主張被告甲○○、乙○○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重大，而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然依系爭調解筆錄所示，原告既已免除被告乙○○之賠償責任，且未特別記載僅免除特定債務人之意思，應解釋為原告有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則原告自不得再向同為連帶債務人之被告甲○○再請求損害賠償；退步言之，被告甲○○於附表所示期間，與被告乙○○互動往來時，並不知悉被告乙○○與原告間仍有配偶關係，主觀上並無故意或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50-153頁）：

（一）被告乙○○於112年11月8日向原告所提起之離婚事件（即系爭離婚訴訟），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另於112年12月28日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及依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請求被告乙○○賠償50萬元等反訴訴之聲明，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出之反訴起訴狀，已有記載主張本件被告2人一同親密出遊、用餐及出入汽車旅館等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事實，所提出之證據資料與原告本件起訴狀所附證據資料相同。

（二）被告2人有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為如附表行為態樣欄所示之行為。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原告主張配偶權被侵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請求被告乙○○、甲○○連帶賠償原告80萬元，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主張被告2人行為共同侵害原告之配偶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為有理由：　

　 1、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要旨參照）。且民事訴訟之目的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之權義關係，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就未得相關當事人同意而擅自（違法）取得之證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應從誠信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憲法權利之保障，違法取得證據侵害法益之輕重，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而論。而配偶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身分法益，在民事上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規範之適用，配偶間各自生活上之隱私權，在配偶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且因類此配偶違反忠誠義務行為，在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取得本極困難，苟取得之證據具有相當之重要性與必要性，取得之行為又係以秘密為之，非以強暴或脅迫等方式為之，基於裁判上之真實發現與程序之公正、法秩序之統一性或違法收集證據誘發防止之調整，綜合比較衡量該證據之重要性、必要性或審理之對象、收集行為之態樣與被侵害利益等因素，即非不得採為裁判基礎之證據。本件被告2人固均辯稱附表所示錄影檔案及截圖照片（下稱系爭檔案）係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所取得，屬違法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證據云云（見本院卷第127-129頁）。然原告辯稱系爭檔案均係在道路旁、賣場停車場等一般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公開場合所攝錄，且非以不法竊錄或強暴、脅迫等嚴重侵害隱私權、人性尊嚴等方式取得等語。本院審酌被告2人並未爭執系爭檔案中被告2人行為舉止之真實性，顯然被告2人確有如附表所示之行為態樣無訛；且系爭檔案之拍攝地點確為賣場、街道等公開場合，對於被攝者之隱私權範圍侵害甚微，且被告2人本可自由選擇於公開場合相處時如何表現舉止，準此，綜合審酌原告在面對現時不法侵害其配偶權之情況下，考量侵害配偶權行為多係隱密為之，蒐證不易，如將來提起民事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訴訟，均須由其負舉證之責，其為防衛自己之權利而透過在公開場合跟拍被告2人之平和方式，進而取得系爭檔案作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訴訟之證據資料，考量原告取得系爭檔案之手段平和，且非持續、長時間不法侵害隱私權，亦非以強暴、脅迫方式取得，兼衡系爭檔案於此類案件中具相當之重要性及必要性，原告確有使用系爭檔案維護其身分法益之訴訟權益，並促進法院發現真實，未作其他用途之目的與手段，經利益權衡後，應認原告得以系爭檔案作為證據方法。被告抗辯原告所提系爭檔案不具證據能力等語，尚難憑採。

　 2、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婚姻乃男女雙方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締結之身分契約，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關係之完整享有人格利益，故於婚姻關係中，當事人間互負有貞操、互守誠信及維持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即配偶權。而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倘其情節重大，行為人即應依上開規定對被害人負非財產上即精神慰撫金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查：

　　⑴附表編號1所示畫面內容，係以手機瀏覽被告乙○○、甲○○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各自發佈之限時動態內容，而由被告乙○○、甲○○各自於臉書限時動態發佈之時間及影像內容以觀，顯係由同一角度、位置所瀏覽之窗外風景，參以被告2人均不爭執於112年8月6日均係在馬來西亞，則原告主張被告2人有於112年8月6日同在馬來西亞之某飯店之同一房間，尚屬有據。另被告2人對於有如附表編號2、3、4、5、6所示，牽手逛街、共同用餐、摟抱、親吻，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同自某汽車旅館房間內步出後駕車離去等事實，均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被告2人如系爭檔案及附表所示之交往互動實已逾越我國社會一般對於有配偶之人與異性友人間正常往來情誼之合理認知，而屬有相當親暱程度之男女情感往來，堪認已達破壞原告與被告乙○○之間婚姻關係、家庭共同生活之互信基礎程度，顯非身為配偶之原告可得忍受，被告2人上開行為自屬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身分關係之法益，且加害情節重大，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3項規定，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有據。

　　⑵被告甲○○雖辯稱與被告乙○○共同為如附表所示行為舉止時，不知悉被告乙○○仍有婚姻關係，無侵害原告配偶權之故意、過失云云。然查，被告乙○○曾於臉書提及「老婆想買車」等發文內容，此有原告提出被告乙○○臉書貼文截圖照片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159頁），足認被告乙○○對於有配偶一事並未特別隱瞞，其既於多人可共見聞之臉書上提及其有配偶之事實；參以被告甲○○於附表所示與被告乙○○往來期間，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且自身亦經歷過2段婚姻關係，對於與異性友人間往來情誼之界線當有相當程度之合理認知，則被告甲○○決定與被告乙○○發展如附表所示牽手、摟抱、親吻及單獨出遊等親密行為舉止前，對於被告乙○○之生活、工作、家庭背景及婚姻狀態等事項理當已確認知悉，或已藉由被告2人間之相處而獲悉資訊之可能性極高，被告甲○○又未能舉證被告乙○○有何刻意向其隱瞞其婚姻狀態或向其偽稱現為單身之情事，則被告甲○○辯稱對於被告乙○○當時已婚之事實毫無察覺云云，自非可採。原告主張被告甲○○知悉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一事，尚屬有據。

　　⑶綜上，被告甲○○所為乃明知被告乙○○為有配偶之人，仍與被告乙○○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使原告原有之夫妻親密關係遭此侵害而達足以破壞圓滿婚姻及家庭幸福之程度，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足令原告精神上感受莫大痛苦且情節堪認重大，故原告主張被告2人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二）原告請求被告甲○○賠償精神慰撫金1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要旨參照）。

　 2、經查，原告與被告乙○○結婚約7年，並育有1子1女，被告乙○○自112年8月起即陸續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與被告甲○○共同破壞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最終導致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21日離婚登記，解消婚姻關係，對原告所造成之傷害可謂不小，本院審酌兩造陳報之學經歷及兩造如卷附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之所得及財產（見本院不公開卷），暨被告乙○○、甲○○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之行為態樣、對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所造成破壞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精神上損害應以3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核屬過高，不應准許。

　 3、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6條第1項、第280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原告主張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起反訴，請求與被告乙○○離婚及請求被告乙○○賠償50萬元，其反訴請求損害賠償所主張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雖與原告本起訴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及證據資料均相同，然原告於系爭離婚訴訟提起反訴係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請求離婚損害，與本件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離因損害並非一致，不因作成系爭調解筆錄而免除被告之債務；被告則抗辯依系爭調解筆錄所示內容，原告已免除被告2人基於侵權行為所負對於原告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離婚訴訟相關卷宗閱覽，被告乙○○於112年11月8日起訴請求與原告離婚，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於系爭離婚訴訟中提起反訴，除請求與被告乙○○離婚外，亦主張被告乙○○有如附表所示侵害行為，而請求精神慰撫金50萬元，此有反訴狀1份可佐【見本院112年度家調字第1457號卷（下稱家調卷）第36-38頁】，嗣原告與被告乙○○於113年3月13日達成調解並作成系爭調解筆錄。依系爭調解筆錄第5條約定：「兩造各自保有名下財產並各自負擔名下債務，且同意互不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其他一切因離婚所生之財產及非財產上等權利請求。」；第6條約定：「兩造本件其餘請求均拋棄。」等字樣，此有系爭調解筆錄附卷可稽（見家調卷第75-76頁、本院卷第169-172頁）。

　　⑵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此觀民法第98條規定亦明。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從其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系爭調解筆錄所使用之上開文字，原告與被告乙○○間應係就調解當時雙方已經明確知悉之債權為拋棄，且系爭調解筆錄第6條既已載明「兩造本件其餘請求均拋棄」等字樣，足認原告與被告乙○○達成調解時，就其反訴主張被告乙○○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對於原告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及被告乙○○同有依系爭調解筆錄一併為終局解決之意思表示合致存在，堪予認定。是以，被告乙○○抗辯原告於成立系爭調解筆錄時已表示免除被告乙○○因侵害其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之侵權行為所負損害賠償債務，堪信屬實。原告主張並未因系爭調解筆錄而免除被告乙○○之賠償責任等情，實非可採。惟依系爭調解筆錄內容所示，原告並無同時免除被告甲○○之損害賠償責任，被告甲○○復未能舉證證明原告有免除其債務之意思表示存在；又本件既無證據證明被告乙○○、甲○○二人就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額另有約定，是依民法第280條規定，被告乙○○、甲○○與應平均分擔上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即其兩人之內部分擔額應各為15萬元（計算式：30萬元÷2＝15萬元）。是依前揭說明，原告既已免除被告乙○○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則被告甲○○對原告所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自應扣除前述已免除被告乙○○之應分擔額15萬元部分，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甲○○付損害賠償15萬元（計算式：30萬元-15萬元＝1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3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損害賠償債務，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原告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2月26日送達被告甲○○，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57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甲○○給付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甲○○給付15萬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另被告甲○○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

編號 日期 地點 畫面內容/行為態樣 證據資料 1 112年8月6日 馬來西亞亞庇某飯店 為某手機之開啟行事曆app 之畫面，當天日期為112年8月6日，後打開社群軟體Facebook，畫面為Rechal Wu（甲○○）之個人帳號頁面，再點選查看限時動態，畫面為海邊之夕陽景色，時間為17分鐘前；下一則動態為影片，動態標題為「一天啥都不做就在這窗口躺懶骨頭」，畫面為某高樓向外拍之景色，鏡頭由左至右緩緩移動，畫面上方為海岸並有船舶停靠，畫面下方有一長方型游泳池，後鏡頭稍往下移，再由右至左移動後，往右移並拍攝室內，時間為14分鐘前。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165-167頁、第169頁）  112年8月7日 馬來西亞亞庇某飯店 為某手機之開啟行事曆app 之畫面，當天日期為112年8月7日，後打開社群軟體 Facebook，畫面為Terry Tsai（乙○○）之個人帳號頁面，再點選查看限時動態，畫面為某高樓向外拍之景色，畫面上方為海岸並有船舶停靠，畫面下方有一長方型游泳池，當地溫度為32度，時間為22小時前。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163頁、第169頁）  2 112年9月18日 臺北市南港區 被告2人舉止親密牽手逛街。 被告2人緊密相鄰而坐，一同於餐廳用餐。 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及錄影光碟檔案（見本院卷第23-25頁、第169頁）    3 112年9月19日 臺北市松山區、臺北市中山區、基隆北海岸 被告2人共撐1把傘，於街上行走，被告乙○○並伸手摟被告甲○○肩膀。 被告2人牽手過馬路，並一同坐上被告乙○○之車輛。 被告2人相互倚靠而坐，被告乙○○伸手摟抱被告甲○○，並親吻被告甲○○側臉、額頭、被告2人接吻。  4 112年9月22日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南港區探索汽車旅館、台北市南港區、新北市汐止區 被告2人於某地下停車場牽手行走。 被告乙○○駕車自臺北市南港區探索汽車旅館離開。 被告乙○○駕車進入新北市汐止區住家大門。   5 112年9月24日 桃園市中壢區、桃園區、桃園高鐵站 被告乙○○駕駛車輛搭載被告甲○○。 被告乙○○駕車至桃園高鐵站接被告甲○○。  6 112年9月25日 IKEA桃園店 被告2人舉止親密一同逛IKEA桃園店於被告甲○○電梯中伸手扶被告乙○○腰，及被告乙○○於停車場伸手扶被告甲○○之肩膀。  7 112年9月30日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某汽車旅館 被告2人於上午11時許在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2段某汽車旅館，並於同日12時許自該汽車旅館房間內走出，坐上停在房間車庫之車輛。  





